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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8日印發 

 

院總第 1554 號 委員 提案第 23798 號   

 

案由：本院民進黨黨團，鑑於境外敵對勢力不放棄對我武力併吞，

影響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實已造成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之嚴重威脅。先進國家對於境外勢力在其境內從事滲透、破

壞、干預等行為，紛紛立法加以因應。為進一步防制統戰滲

透，強化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防衛或保障，爰參考先進

民主國家之應處作為，擬具「反滲透法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管碧玲 李俊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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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滲透法草案總說明 

近年境外敵對勢力全面加強對我進行統戰、滲透，意圖影響選舉及危害我社會秩序。而先進

民主國家對於境外勢力在其境內從事滲透、破壞、干預等行為，亦先後採取立法作為加以因應。鑒

於境外敵對勢力並未放棄對我武力併吞，近來更加強對我統戰滲透分化，影響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實已造成我國家主權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嚴重威脅，亟有必要強化我國民主防衛法制。 

現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政治獻金法、公民投票法及遊說法等法

律，均禁止境外勢力從事相關活動，其立法目的係為避免境外勢力介入干預我民主政治運作及影響

選舉。為進一步防範滲透來源透過任何人干預我民主政治運作，影響我國家安全、利益與社會秩序

，並強化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防衛及保障，爰擬具「反滲透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任何人不得接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進行捐贈政治獻金及影響選舉罷免、公民投票

之行為。（草案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七條） 

二、任何人不得接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進行遊說、以非法方式擾亂社會秩序，或妨害

集會、遊行。（草案第五條及第六條） 

三、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犯本法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對該法人、團體、機構科以罰金。

（草案第八條） 

四、滲透來源從事第三條至第七條之行為，或指示、委託或資助他人從事違反第三條至第七條之行

為，依各該條規定處斷之。任何人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或資助而再轉指示、委託或資助者

，亦同。（草案第九條） 

五、犯本法之罪者而自首或自白，減輕或免除其刑。（草案第十條） 

六、各級政府機關知有違反本法規定之情事者，應主動移送或函送檢察或司法警察機關。（草案第

十一條） 



立法院第 9 屆第 8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討 3 

反滲透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防範境外敵對勢力之滲透干預，確

保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維護國家主權及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特制定本法。 

一、揭示本法之立法目的。 

二、近年境外敵對勢力全面加強對我進行統戰

、滲透，意圖影響選舉及危害我社會秩序

。而先進民主國家對於境外勢力在其境內

從事滲透、破壞、干預等行為，亦先後採

取立法作為加以因應。鑒於境外敵對勢力

並未放棄對我武力併吞，近來更加強對我

統戰滲透分化，影響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實已造成我國家主權及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之嚴重威脅，亟有必要制定反滲透法，

以強化防衛及保障。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境外敵對勢力：指與我國交戰或武力對

峙之國家或團體。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危

害我國主權之國家或團體，亦同。 

二、滲透來源： 

(一)境外敵對勢力之政府及所屬組織、機

構或其派遣之人。 

(二)境外敵對勢力之政黨或其他訴求政治

目的之組織、團體或其派遣之人。 

(三)前二目各組織、機構、團體所設立、

監督管理或實質控制之各類組織、機

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 

明定本法所防範之境外敵對勢力與滲透來源之

定義。 

第三條 任何人不得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

或資助，捐贈政治獻金，或捐贈經費供從事

公民投票案之相關活動。 

違反前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 

為防範滲透來源透過我國人民等捐贈政治獻金

及公民投票經費，規避相關法令，介入干預我

國民主政治運作，不當影響選舉或公民投票，

爰參酌政治獻金法第七條及公民投票法第二十

條等規定，我國人民等不得受其指示、委託或

資助從事該等行為，並對於違反規定者處以刑

罰。 

第四條 任何人不得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

或資助，為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三

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五條各款行

為。 

違反前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 

一、現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十條及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十六條明定政黨及

任何人不得邀請相關人士為其從事競選活

動，其立法目的係為避免境外勢力介入影

響選舉。 

二、為防範滲透來源透過我國人民等在臺從事

競選活動，藉以規避相關法令，爰明定我

國人民等不得受其指示、委託或資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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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三條、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五條各款行為，

並對於違反規定者處以刑罰。 

第五條 任何人不得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

或資助，進行遊說法第二條所定之遊說行為

。 

違反前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 

一、現行遊說法第八條規定相關人士不得自行

或委託其他遊說者進行遊說，其立法目的

係為避免境外勢力介入影響我國法令、政

策之過程及結果。 

二、鑒於滲透來源可能透過我國人為其在臺進

行遊說，影響我國法令、政策之過程及結

果，爰明定我國人民等不得受其指示、委

託或資助，從事遊說法第二條所定之各項

遊說行為，並對於違反規定者處以刑罰。 

第六條 任何人不得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

或資助，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擾亂

社會秩序，或妨害合法舉行之集會、遊行。 

違反前項規定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 

為防制滲透來源擾亂我社會秩序、或藉機滋事

鼓動衝突對立，爰明定我國人民等不得受其指

示、委託或資助，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

法擾亂社會秩序，或妨害合法舉行之集會、遊

行，並對於違反規定者處以刑罰。 

第七條 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而

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或公民投票法第五章之罪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現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及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五章及公民投票法第五章規範妨

害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等行為之刑責規定，倘

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或資助而犯之者，因對

選舉及民主法治之危害重大，有加重其刑之必

要。 

第八條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違反第三條至

第七條規定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對該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並科以各條所定之罰

金。 

違反第三條至第七條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及其行為負責人均應受處罰，爰明定本條之規

定。 

第九條 滲透來源從事第三條至第七條之行為

，或指示、委託或資助他人從事違反第三條

至第七條之行為，依各該條規定處斷之。任

何人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或資助而再轉指

示、委託或資助者，亦同。 

滲透來源從事第三條至第七條禁止之行為，或

指示、委託或資助自然人、法人、團體或其他

機構違反第三條至第七條之規定者，依各該條

規定處斷之；受其指示、委託或資助而再轉指

示、委託或資助之中間人，具有相同之違法性

，亦應予以處罰，爰明定本條之規定。 

第十條 犯本法之罪自首或於偵查或審判中自

白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自首並因而防止

國家安全或利益受到重大危害情事者，免除

其刑。 

違反本法之行為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且因具

隱密特性，為鼓勵犯本法之罪者認罪以降低偵

查之難度，並減少對國家之危害，爰訂定本條

之規定。 

第十一條 各級政府機關知有違反第三條至第

九條之情事者，應主動移送或函送檢察機關

或司法警察機關偵辦。 

各級政府機關知有違反本法所定情事者，應有

舉發之義務，爰明定應主動移送或函送檢察機

關或司法警察機關偵辦。 

第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